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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10年度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0年 11月 22日（星期一）14時 

貳、 開會地點：本局 10樓會議室 

參、 主席：黃局長德清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張詩函 

伍、 主席致詞： 

今日召開 110年度廉政會報，主要是針對本局今年廉政業務進行成果報

告及發生之廉政事件進行全盤檢視，希望透過此次會報提出的各項成果

及檢視情形，減少行政上不必要之瑕疵發生，更重要的是使本局各項業

務推動上更加順遂，接下來請依會議流程進行。 

陸、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一、 前（109）年度廉政會報主席裁(指)示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主席裁（指）示： 

准予備查。 

二、 110年度廉政工作推動情形： 

報告人：政風室林主任三龍。 

主席裁（指）示： 

(一)有關拒收餽贈部分，應給予同仁適時鼓勵，除了實質表揚外，重要

的是讓同仁知道相關規定，並能夠瞭解及學習。 

(二)有關廉政民意調查部分，其結果應提供給各業務單位作為推動業務

時之參考依據，並針對調查結果進行檢討及改進，讓民眾更瞭解本

局業務及應注意相關的安全事項，進而提升民眾用電防火的知識及

觀念。  

(三)針對本局採購案件，除秘書室法制所扮演的把關角色外，政風室亦

要扮演好監辦角色，務必在相關程序瑕疵上，提出建議，供本局各

科、室及中心參考及改進，以周延及完備採購程序。 

(四)在機關安全部分仍要持續加強，在科技化管理下，同仁對於影像或

其他公務機密文件調閱應符合相關調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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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局民眾陳情案件多，應妥善處理，避免同一事件重複陳情之情事，

另針對匿名檢舉案，應慎重處理，避免冤枉同仁。 

(六)針對本局被列管銅鏡專案人員，各主管對同仁有行為表現良好、改

進修正時，應適時解除列管。 

柒、 專題報告 

一、 本局 110年度「救護耗材庫房管理暨領（使）用情形」專案稽核 

報告人：政風室林科員亭吟。 

二、 本局 110年度救護耗材庫房管理暨領(使)用情形專案稽核策進說明 

報告人：緊急救護科林科長士閔。 

政風室林主任三龍補充說明： 

本室於 110 年 11 月 1 日於第五救災救護大隊清水分隊辦理之本局 110

年度「救護耗材庫房管理暨領（使）用情形」專案稽核實地勘查業務會

議，感謝李副局長蒞臨指導，當日邀請各大隊組長、護理師、承辦人及

救護科林科長參加，於會中展示優化後的系統教學，讓與會同仁清楚瞭

解如何使用系統操作，會後回各大隊辦理教育訓練，俾利未來救護耗材

庫存管理。 

李副局長清安： 

(一)救災救護工作是本局業務的重中之重，因此如何避免耗材過期，減

少耗材浪費之問題尤為重要，針對耗材入庫時間、存放位置、耗材

數量等管理流程應嚴格管控，是本局重要業務項目，更應特別重視

及注意。另針對救護耗材最低庫存量制度，救護科應於每週提出低

於最低庫存量之分隊進行檢討並懲處，以提醒各大隊應落實加強管

理及督導機制，確實掌握各分隊實際庫存管理情形，倘若遇有存量

過多之情形，各大隊應統籌調度分隊庫存數量，以避免耗材浪費之

情形發生。 

(二)為周延本局救護能量，請救護科持續針對各大隊(中)、分隊救護耗

材領用、管理及督導落實做好控管機制；另於清水分隊實地現勘所

見問題，如救護耗材領取標準作業流程、除濕機、2層梯等問題協

助製作、購買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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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局長崇岳： 

針對救護耗材管理，每個分隊均有自己的業務特色，可以參考清水分隊

制度進行調整，另各大隊大隊長亦應比照防疫期間，將大量捐贈救護耗

材物資入庫建檔，俾於使用時清楚明瞭耗材使用情形，確實落實督導機

制；另各分隊亦應確實落實耗材庫存管理制度，瞭解耗材庫存數量及存

放位置，做到當用則用，當省則省之目標。 

主席裁（指）示： 

新北市一年統計有 20 萬趟的救護案件量，耗材的使用量非常可觀，在

經費有限下，如何確保救護品質，耗材管理尤為重要，因此為節省耗材

浪費及達成有效使用之情形，建置相關耗材數量管理機制，仍應審視其

制度推行成本是否符合降低預算及避免耗材浪費之目的，另針對救護耗

材管理系統部分，亦應進行檢討是否有達到原設計目的之宗旨，此外，

針對救護耗材不足部分，亦可考慮將民眾捐贈納入，節省之經費可更有

效運用在本局其他各項業務上。 

捌、 提案討論 

一、 提案 1 

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請各單位主管加強宣導同仁申領加班費款項，務必依相關規定

核銷案。 

說明：略，詳如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提案 2 

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有關政府採購法不得轉包事項，應依規定落實辦理採購案。 

說明：略，詳如會議資料。 

決議：為使各單位能夠更清楚瞭解違反轉包事項之態樣，政風室除提醒

宣導外，應更進一步提供說明，以便業務單位瞭解可行範圍及不

可行之事項，餘照案通過。 

三、 提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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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為避免機關發生採購案承辦人員未嚴守分際，招致外界疑慮，

請加強宣導「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相關規定案。 

說明：略，詳如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玖、 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流 

(無) 

壹拾、 主席指(裁)示暨結論事項 

有關申領加班費款項，再次提醒同仁確實依相關規定申請辦理，勿有投

機取巧之心理，既申請補休又請領加班費之違規情形，避免誤觸法律而

遭受移送司法機關之憾事；另外針對飲宴應酬部分，請同仁特別留意，

弊端的產生往往從此開始，倘於辦理採購案件需請廠商提供相關資料

時，亦應遵守相關規定，禁止程序外接觸，希望藉由各科、室主管及各

大隊大隊長與會之機會再次提醒，減少及預防各項業務可能觸法之行

為產生。 

壹拾壹、 散會（15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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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廉政會報主席裁（指）示暨決議事項分辦表 

項次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主(協)辦單位 執行情形 管考建議 

1 

有關人民陳情案件，

請各單位妥善處理，

避免同一事件重複陳

情，另針對匿名檢舉

案，更應慎重處理。 

各科、室及中心 

  

2 

針對本局被列管銅鏡

專案人員，各主管對

同仁有行為表現良

好、改進修正時，應適

時解除列管。 

各科、室及中心 

  

3 

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

仍要持續強化，各單

位應適時建立機制及

管理，並做好檢視工

作。 

各科、室及中心 

  

4 

廉政問卷民意調查為

各科、室及中心推動

各項業務參考依據，

應針對問卷結果適時

修正，以符合民意依

歸。 

各科、室及中心 

  

5 

針對政府採購法不得

轉包事項，請政風室

加強宣導外，亦提供

相關案例供各單位參

卓。 

政風室 

  

6 

為周延本局救護能

量，請救護科持續針

對各大隊(中)、分隊

救護耗材領用、管理

緊急救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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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督導落實做好控管

機制；另於清水分隊

實地現勘所見問題，

如救護耗材領取標準

作業流程、除濕機、2

層梯等問題協助製

作、購買及解決。 

 

 


